
面，促进工作平衡发展。榜样的

力量是无穷的。近三年来，我们利用各种形式，先后

推广了咸宁、荆州等地区财政部门的领导亲自抓集资

的经验；潜江县由后进变先进的经验；房县、五峰、

合丰、大悟等大山区、老苏区、贫困县搞危房维修的

经验以及圻春、枣阳等县分级办学的经验，有力地推

动了全省工作的顺利发展。

在集资办学工作中，各级财政部门的同志，不辞

辛苦，调查研究，涌现出不少先进人物和单位。例如

咸宁地区原财政局副局长柳克勤同志亲自到咸宁市办

点，并深入到全区 7 个县逐 一 进 行调查，动员全区

各县财政局“有钱帮钱，无钱帮 言”，在 她的 带动

下，全区 7 个县都有一位财政局长具体负责这项 工作，

仅 7 个月的时间，全区就集资663万元，维修改建危房

近20万平方米，成为全省维修校舍工作进度最快的地

区。对这样好的典型，我们注意推广宣传，收到了较

好的效果。为了进一步促进维修危房工作的开展，我

们还注意不断改进修缮危房补助款的分配方法，由按

人数平均分配改为按危房面积定额补助，后又改为对

实现无危房的县给予奖励的办法，极大地调动了各级

和群众集资办学的积极性，加 速了 危房维修，截止

1985年 8 月，我省已基本实现了校校无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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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

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增

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

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

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

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

心环节。”解决好这个问

题，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

要课题，也是培植财源，

保证国家有稳定、充足的

财政收入的关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我国在财政税收体

制上进行了两 项 大的 改

革，一是改革了中央对地

方的财政体制，由全国统

收统支改为分灶吃饭；二

是改革了全民所有制企业

的利润分配和上缴办法，

由利润全额上缴改为由国

家征税，即实行利改税。

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对

调动各级财政部门理财的

积极性，扩大企业财权，

增强企业活力等方面起了

积极作用。为了做好改革

与完善财政税收体制的工

作，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

收入分配关系，进一步增

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促进国

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我认为当前应着重研究

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公平税负问题。这是增强企业活力首先

应当研究的问题。有些同志认为，税负过重是大中型

企业缺乏活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认为，我国税收制

度经过前几年的改革已初步进入新的轨道，但还不够

完善，某些方面确实存在着税负不均的问题。对税负

不均的问题应作具体分析，根据 主客 观条件成 熟情

况，逐步加以解决。前几年，为了扶持乡镇企业和个

体企业的发展，国家放宽了一些政策，对这些企业给

予了一些减免税照顾，这类企业同全民所 有制企业和

原有集体企业比较，税负显得有些偏轻。在税制改革

中，国家对机械、 冶金、手表、自行车等少数行业试

行了增值税，避免了重复征税问题，但大多数行 业仍

实行产品税，税负也显得不均。目前，突出的问题是

对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征收调节税问题。1984年实

行第二步利改税时，确定对大中型企业一律执行55%
的所得税率，企业留利按1983年合理留利水平计算，

对超过部分的利润，由财税部门同企业主管部门对企

业一户一户地协商确定调节税率，并且规定，企业当

年利润比基期利润增长部分减征70%的调节税。这是

当时采取的调节国家和企业收入的一个过渡办法，既

保住了企业合理留利水平，新增的调节税大部分也留

给了企业，又稳定了国家财政收入。但由于全民所有

制的小型企业和其他各类企业征收所得税后的利润全

部留给企业，而大中型企业还要征收一道调节税，两

相比较，就显得大中型企业的税负有些偏重。

解决大中型企业的调节税问题，应 当执行 “七

五”计划建议提出的逐步地适当减免的方针，就是说

要有计划地进行，不能一下全部减免。因为这个问题

比较复杂，需要统筹考虑。首先，要考虑国 家财政的

承受能力。目前，全国一年征收调节税约110亿元，在

国家财政还不宽裕的情况下，减免调节税的 工作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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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得太快。哪些企业减，哪些企业免，减免额度定多

少，如何分步骤进行，都要慎重研究。第二，要考虑

企业主客观条件对利润的影响，如技术装备的先进程

度，经营管理的水平等，有些企业因资源条件好和开

发条件好而获利较多，这实际上是一种级差收入，因

此，在确定减免时就要考虑这些情况。第三，要考虑

全民所有制企业都是由国家 投资的，除极 个别 企业

外，大部分都没有征收资金占用费（税），而其他各

类企业的税后利润一般还要按资金分红，或按其他方

式再分配，这是一个不可比因素。第四，要考虑价格

体系还没有理顺，价格不合理也是影响企业利润悬殊

的重要因素。鉴于以上这些因素，我认为 解决大中型

企业的调节税要稳妥，不能一刀切。否则不仅会大量

减少国家财政收入，还会造成新的税负不均，达不到

公平税负和鼓励竞争的目的。解决的办法，只能随着

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价格体系改革的进行，通过

合理设置新税种，调整税率，充实完善利改税办法，

以及加强征收管理等途径，进一步调整好国 家和各类

企业的分配关系，经过几年的努力，逐步做到公平税

负。目前，可以按照“逐步适当 减免”的方针，先对

那些技术改造任务重和出口任务重，对国 家贡献大，

而调节税率高的企业，进行适当 减免。

二、关于提高折旧率问题。搞好现有企业的技术

改造，是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因此，除

了国家在安排固定资产投资时，要注意提高技术改造

投资的比重外，还要有计划有重点地提高一些行 业的

折旧率，并将折旧基金基本上交由企业使用。这是搞

活大中型企业，增强企业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的

一项措施。我国企业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长，折旧率

低，是历史形成的。提高折旧率就要增加生产成本，

相应地减少企业利润，有的微利企业可能因此由盈利

变为亏损。如果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折旧 率提高 1 % ，

全国一年就要减少利润约90亿元，其中一半左右要减

少国家财政收入，一半左右要减少企业的留利。企业

减少的留利额中企业的职工奖励基金和职工福利 基金

要占40%左右。因此，提高折旧率也应有计划、有步

骤、有重点地进行，先 提高 哪些 行业 后提高哪些行

业，提高多少，都要统筹考虑，避免顾此失彼。

三、关于企业自负盈亏问题。过去国家对全民所

有制企业实行的是统负盈亏，利润上缴国家，亏损由

财政弥补。现在改为企业自 负盈 亏，利润 按规定纳

税，计划亏损和政策性亏损由财政弥补，其他亏损由

企业自负。这是国家对企业财政管理体制上的根本性

变化。现在的问题是，企业自负其盈好办，如果企业

由盈利变为亏损怎么办？这应该有一个明确而具体的

办法，不然就可能是只负其盈不负其亏。我认为，企

业由盈利变为亏损，如果是因为执行国家指令性计划

和国家规定重大物价调整而造成的亏损，应该由国家

负担，不能影响企业的经济利益。其他原因造成的亏

损，应该由企业自己承担，国家不能弥补，可从企业

结余的留利中抵补，或由下期的留利中抵补，如果企

业继续亏损，又自负不了，该并转的并转，该关停的

关停。不明确自负亏损的办法，就不是真正的自负盈

亏，也难以使企业活起来。

四、关于企业税后留利的使用管理问题。适当提

高企业税后留利水平，是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的一项

重要措施，但是，能否管好用好税后留利，是能否充

分发挥企业活力的关键问题，税后留利的使用也要讲

求经济效益。过去国家曾经规定，企业税后留利 要建

立五种基金，即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奖

励基金、福利基金和后备基金，还明确规定了各种基

金应占的比例。由于有些企业没 有严 格执 行这 个规

定，将几种基金捆在一 起使 用，结果出现 了相互挪

用，失去控制的现象。税后留利的使用管理，既是微观

经济管理问题，又是宏观经济控制问 题，财政部门应当

根据新的情况，重申或重新规定各种基金应占的比例

和使用范围，对企业税后留利的使用加以正 确引导。

五、关于改进和加强财政管理监督问题。有的同

志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企业有了经营自 主权，

自负盈亏了，只要按规定纳税就行，不需要财政部门的

管理监督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财政部门

代表国家对企业进行财政管理监督，是从宏观上对微

观经济活动间接控制的重要一环，只能加强和充实，

而不能取消和削弱。但是财政部门对企业进行管理监

督的方法应当有所改进，要适应新情况，努力提高科

学管理水平和宏观控制调节能力，将经济的、行政的

和法律的手段正确地结合起来。今后应 主要通过贯彻

财政税收和会计法规，通过执行财政税收政策，审批

企业财务决算等途径，对企业的 财务 活 动 和财 务成

果，进行必要的管理、检查、指导和调节。财政部门

要帮助企业建立健全经济核算制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

任制，正确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分配关

系；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国家的财政税收法令，遵守财

经纪律；促进企业眼睛向内，把增强企业活力的着眼

点放在挖掘企业内部潜力上，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减

少物质消耗，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经济效 益，这是为

国家提供更多积累，增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改善职

工生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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